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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自由是和平的條件



 年之初一，我高興完成一件以持續二十年之久的任務，向各國領袖，各國際機構的主管，以及全球各地把和平銘記在心的弟兄姐妹們演說的任務。因為我深信攜手共同對無價之寶的和平做探討，是開始建立和平的方法。

 今年我提出上述主題以供每位人士參考，是來自三點考慮。首先，宗教自由，每一個人尊嚴的必要要求，是人權結構的基石，基此理由，它是私人及整個社會福祉，以及每一個人充分發揮不可替代的原動力。隨之而來的個人和社團宣示和實行他們宗教的自由，是人類和平共存的必要因素。在人類結社的各層次所建立與維護的和平，乃植根於對真理的自由及良心的開放。再者，對宗教自由的任何侵犯，不管是公開的或是隱存的，對和平的本因造成基本上的傷害，視同對人的其他基本權利的侵犯。世界人權宣言發佈已達四十年之久，今年十二月將舉行紀念大會，我們必須承認數以千百萬計的人民在全球各個不同的角落仍然為他們的宗教信仰而受難：他們是強制及高壓法制下的犧牲者，有時是遭受公然迫害的犧牲者，但通常運用巧妙的歧視方法來對付信眾和宗教團體。這事務狀況其本身就不能夠忍受，對和平而言也是壞徵兆。

 再者，我願意追述一下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亞西西舉行祈禱日的經驗，並視為是寶貴回憶，那次眾多兄弟姊妹大集合一齊為和平祈禱，對世人是一個訊號。沒有任何混淆或豫疑，全球各大宗教的代表們一起表達他們的信念，那就是，和平來自上蒼；他們表示自動自發地致力為和平祈禱，歡迎為和平祈禱的努力，並藉敬重、互助和友愛的實際抉擇，而產生效果。




一、人的尊嚴和自由

 和平不僅是指衝突和戰爭不出現，也是「聖神的創造主寫下交付給人類社會的誡命的成果」（註1）。和平是正義的工作，基此理由，和平要求對每一個人權利的敬重，和相關義務的完成。正義的訴求，真理、和平，三者之間有其內在的相關性（註2）。

 依照造物主的誡命，社會受組織其本身，為人及公共福祉服務而執行其任務。這誡命的主要規條能夠經得起理性的考驗，並在歷史經驗中被認知。現代社會科學的發展增進人對這誡命的了解，儘管一般政義的曲解和衝突，有時看來似乎矇蔽了此一了解。基此理由，天主教會，雖然追求忠實地達成宣揚從基督而來的救世使命（註3），一視同仁地轉向所有的人，邀請他們認識自然秩序的法則，它治理人類的社會組織，並為和平訂定條件。

 人是社會秩序的基礎和目標，不可剝奪權利的主體。不可剝奪的權利不是由外界授予，而是發自人之天性，任何事務和任何人均不能破壞它們，沒有外在的箝制能夠消滅它們，因為它們植根於人性最深之處。同樣地，人格不僅僅是社會的，文化的和歷史的界限的主題，因為人格專屬於人，人有靈魂，人有傾向於提昇其生存環境的目標。沒有人類權力能夠阻擋人對人格的實現。從社會秩序之首要而基本的原則來看，可謂社會的存在乃是為人，因此，每一社會必須依從原則來組織，鼓勵及協助人在充分的自由中實現他的天職。

 自由是人最高尚的權利。首先談到私人選擇，所有的人在有意識選擇的行動中必須能夠表達自己，每人依據他或她自己的良心作判斷。如果沒有自由，人的行動會變成既空虛也無價值。造物主賦予人的自由，是給人追求何者為真的能力，人運用其智能，盡量擁抱其天性所感發的善事，不該屈服於不當的壓力、箝制，或任何方式的暴力。自由屬於人的尊嚴，人在追求真理時能夠響應自己良心發出的道德規範。真理－如梵蒂崗第二屆大公會議所強調－「是在符合人的尊嚴及人的社會性方式中來追求」（註4），「真理除其本身是真理外不能加以設限」（註5）。

 追求真理和相稱地宣示他或她的宗教信仰的個人自由，在社會法制結構中必須特別加以保證；就是說，必須受到法律的認知和確定，視為人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俾能得到保障，不受來自私人、社會團體，或人為操縱的任何強制（註6）。顯然的，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不是意謂對客觀真理的相連關係，客觀真理是每一個人在道德上應該追求的。在組織化的社會中，這種自由僅僅是以制度形式詮釋天主授予的誡命，祂的受造者應該知道並接受祂提示的永恒盟約，應該以自由和負責的態度來迴應。有關宗教自由的公民權利和社會權利，牽涉到精神的最密切層面，是其他基本權利參照的重點，在某些狀況中成為其他基本權利的尺度。因為事關個人最想保有的自主，因此它使人在私下抉擇和社會生活中依照良心的指示而行動成為可能，國家不能宣告有權，直接或間接的，干涉到人的宗教信仰。國家不能潛權去強制或阻擋個人或團體的宗教聲明或實踐。在宗教事務上，政府當局有責任保

證私人和團體的權利受到同等的尊重，同時也有責任維護正當的公共秩序。

 即使在一些情況中，國家賦予某一特別宗教法律地位，但也有責任保證對良心自由的權利給予法律上的認知和尊重，對待全體國民如此，對僑居的外國人亦得一視同仁，即使為就業理由和類似情形作短暫居留者也是一樣。

 公共組織絕不能置身作為國民良心的替代者，也絕不可排除或取代宗教團體行動自由的地位。正確的社會秩序要求所有的人─私人或團體成員─應該明認他們的宗教信仰，並應該充分尊重他人。一九八○年九月一日，當我向簽署赫爾辛基決議協定（Helsinki Final Act）的各國首要寫信時，在諸多論點中我決意強調真實的宗教自由，要求信仰宣示的權利和屬於有組織的宗教團體的權利必須受到保障。

 關於這事，我在聯合國大會上演說時，曾表示我的信念，「對人之尊嚴的敬重似乎有所要求，為宗教自由實踐的準確程度以國家法律或國際會議的觀點被加以討論或決定時，宗旨是為宗教服務的各機構也應該被邀參加」（註7）。




二、共同遺產

 我們所論及的原則是今日絕大多數文明社會的共同遺產，必須加以承認，它們已策劃出適當的規範。這些規範構成現代文明的一部份，由愈來愈準確和詳盡的討論中表現出來，尤其近年來，有關宗教自由的各種狀況，在學者和專家的座談會和大會上被提出來討論。然而，宗教自由的權利被誤解和不被尊重也常發生。

 首先，不容忍事件頻頻的爆發，或多或少漫無目標，有時由於無知或錯誤觀念所造成，攻擊私人或團體，發生爭論，敵意和仇恨，對和平和合力謀求公共福祉的努力造成傷害。在許多國家中，法律和行政能力限制，或事實上取消正式為憲法承認的有關私人信仰及宗教團體的權利。

 再者，今日仍然存在著不承認宗教自由的基本權利，或者加以完全不合法的限制的法律和規章，更不提及一些本質上實際是岐視，有時昇高到公開迫害的法律修正案件。各式各樣的組織，公共的和私人的，國家的和國際的，尤其近年來紛紛設立，為散佈世界各地因宗教信仰遭迫害的人辯護，他們是不法環境下的犧牲者，此環境並傷害到整個人類大家庭。在輿論前，這些組織直接表達那些弟兄姊妹們的不滿和抗議，因為他們通常沒有他們自己的呼聲。

 天主教會，基於她的立場，對所有因信仰而遭受岐視和迫害的人不停地表示關懷和支持。她以堅意和耐力為救濟和改善此種景況而工作。基此目標，教廷尋求在討論保護人權與和平的國際會議上能有特別貢獻。在同樣的意識下，宗座及其代表們與全球各政治當局接觸的行動應被了解。當然需要謹慎將事，但並不放鬆訴求。




三、宗教自由與和平

 任何人都明白宗教的福度，根植在人的良心中，對和平本體有特別的衝激，阻擋或強制宗教的自由表達的任何企圖，難以避免地對祥和社會的可能性會有嚴重的效果。

 事實極為明顯，上述為我寫信給簽署赫爾辛基決議協定的各國首要時，曾提到有關宗教自由，它觸及精神的最深層面，支持也可以說是其他自由存在的理由。宗教的信仰，縱使主要的涵存於精神的內在行動，但牽連到人生的全部體驗，和人生表現的一切。宗教自由對產生真正自由的國民也有確實的貢獻：因為使有關人及世界的真理之追求和接受成為可能，幫助所有的人對他們自己的尊嚴獲得完滿的了解，也幫助他們以更大的責任心承擔起他們的義務。與真理作誠實的接近是真正自由的必要條件（註8）。

 在這意義下，可以說宗教自由是增強人們道德完整的非常重要的工具。文明社會可以信賴信眾，因為他們深度的信仰，他們不但不會屈服於現行的理念或傾向，而且會致力於依照他們感受到是真的和正確的一切而行動，是為維護和平的必要條件（註9）。再者，引領人們對他們的人生狀況有一新的了解，宗教信仰帶給人們，並透過他們本身的恩賜，與他人建立完整的人際關係（註10）。信仰帶領人們聚在一起，結合他們，使他們看待他人如自己的兄弟姊妹；信仰使他們更專注，更負責，更慷慨，來為共同福祉盡力。它不僅僅是一種感覺的事，基於自己權利受到保障和安全的事實，有更好的心情與他人合作；寧乎是發自正確良心深處且具有高度啟發性的事，為建設一個更公正和更人道的社會工作。

 在每一國家裏，或者說在每一民族中，對共同職業之共識的這種需要，今日更強烈地被感覺到。但是，就如我的前任教宗保祿六世有機會問到，一個國家如何能夠召叫人民完全信賴和合作，當它以一種「否定告白方式」宣稱本身為無神論的，當它在某種既定的格局裏宣告對個人的信仰給予尊重，但事實上採取敵對的態度來對待部份國民的信仰？（註11）。相反地，應致力於保持宗教的世界與懷疑觀點，甚至無神論觀點之間的對立性，它是我們這世代的「時代訊號」之一，必須保留在人的公平與尊重的界限之中，不致傷害到生活在這星球上任何男女良心的基本權利（註12）。

 超出戰爭和不義的持續情況，今天我們正看到走向民族和國家增進團結的運動，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不同層次的團結運動。這趨勢看似不會停頓，但也遭遇到繼續性的和嚴重性的阻礙，這趨勢從宗教信仰得到深遠和廣大的衝激。因為，以排除訴求暴力方法來解決衝突，以教導友愛和團結，宗教信仰培養了解與和解，能夠提供對問題解決的道德力量，今日人類面臨這些問題時似乎顯得軟弱和無力。




四、宗教人士的職責

 國家對於宗教自由權利之實踐的責任，和男女對於他們私人的宗教表白，組織，以及他們所屬的團體生活的真實而嚴肅職責相配合。

 首先，宗教團體的領導人必須從事他們的教導，不讓自己受到個人、政治或社會利益的界限，以符合和平共存的要求，和對每一個人自由的尊重方式來教導。同樣的，各不同宗教的信徒，個人或集團，應該表示他們的信仰，組織他們的敬禮及所有其他特別活動，但須尊重那些不屬於他們宗教的人，或者那些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之權利。

 正是為了和平，人類最高尚抱負，每一宗教團體和每一信徒能夠測驗出他們與他們的兄弟姊妹致力於團結的純正性。今日也許甚於以往，世人渴望於各不同宗教的，正是關於和平方面的事務。

 同時有理由高興，宗教團體的領導人和普通信眾均表現出更關心和更渴望為和平而工作。這些意願值得鼓勵，並適當地給予聯繫，以便增強它們的效力。為此目的。需要尋根探源。

 去年在亞西亞於是事成，接受我的邀請後，世界各大宗教領導人齊聚一起，雖然各自維持忠於自己的宗教信仰，但能一起決定為建立和平作共同的努力。

 在亞西亞精神中，有一約束和訴求力的課題，這一力量應加以培植並使其茁壯：彼此接納和尊敬，放棄政義的威脅和暴力，促進聯合行動的制度和策略，以及促進國家與人民之間的合作，尤其在教育方面著重和平，考慮到和平在教育上極為需要，並希望在教育結構上作革新，和平必須先有心態的變換。




五、基督徒的努力

 我們高興看到在基督各教派和聯盟之間，這努力已經順利地開始進行。我表達我的希望，它將繼續收到新的衝激力，它將擴展並完成更廣大的參予，世界各宗教都能參加，來為和平接受大挑戰。身為普世教會的牧人，假使我不論及向「整個受造物」（瑪十六：5〉宣告福音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之應受尊重的話，假使我不再三提示天主命令社會為人服務，以及人有追求和擁護真理的自由的話，我將有虧我的責任。致力於真理、自由、正義、和平，是主基督的跟隨者的標誌。因為我們銘記在心啟示的真理，天主聖父，藉著受釘聖子，「祂是我們的和平」（弗二：14〉，使我們成為一個新民族，並賦予天主子女自由的條件，和手足情誼的友愛誡律。

 身為新盟約的子民，我們知道在完全接受天主的救世召喚中，我們的自由找到最高的詮釋，我們與若望宗徒一起明認：「我們知道並相信天主賜予我們的愛」（若壹四：16），這愛彰顯在聖言成人的身上。從信仰而來的自由和解救的行動中，產生出世界的新透視，人與人之間的新接觸，以及新的生存方式，有若酵母在社會中。愛是「新誡命」（若十三：34），主給了我們；愛是「祂的和平」（參閱若十四：27），祂留給了我們，祂的和平不同於世上的和平，世上的和平永遠是不完整的，是有缺陷的。

 我們必須完滿地和負責地生活出這自由來，來自我們是天主子女的自由，它開始我們的眼睛朝視超性的遠景。我們必須付出全力生活出新誡命，讓和平來啟發我們。和平曾經賜給我們，我們要發散和平之光，照耀我們週遭的人。主曾忠告我們：「因此，所有的人將知道你們是我的門徒」（若十三：35）。

 我甚明白這重大驚人的委託實在超出我們可憐的能力。多少分離與誤會我們基督徒承擔起某些責任來？還有更多留待我們去建設，在我們自己的心神中，在我們的家庭和社團中，在和好與友愛的旗幟下！我們必須承認，世界現況使此項任務倍感艱鉅。暴力的誘惑常在。自私、唯物論、驕傲使人愈來愈少自由，使社會愈少開放於民胞物與的要求。儘管狀況如此，我們不必淪於沮喪失望：耶穌，我們的主和導師，永遠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末日（參閱瑪二十八：20）。

 以特別的關懷，我的思慮轉向那些被剝奪去明認基督信仰自由的兄弟姊妹們，所有為基督之名遭受迫害的人，那些為基督之故必須忍受歧視和侮辱的人。我極願這些弟兄姊妹感覺到我們的心神相近，我們的關心支持，我們祈禱的安慰。我們知道他們的犧牲相連結，產生真正和平的果實。

 信仰內的弟兄姊妹們：致力於和平是我們的見證中的一項，它使我們在世人眼前得以信賴，尤其是在年輕一代的眼中。現代人面臨的大挑戰，面臨他真正自由的挑戰，在福音真福八端中被發現出來：「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瑪五：9）。世界需要和平、渴望和平。讓我們祈求，所有的男女能享有宗教自由，能夠生活在和平中。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八日發自梵蒂岡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註解：

1.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78。

2. 參閱《和平於世》，I及III。

3. 參閱宗四：12。

4. 《信仰自由宣言》通諭，３。

5. 同上，1。

6. 同上，2。

7. 宗座公報（1979），第1158頁。

8. 參閱《人類救主》通諭，12。

9. 參閱《信仰自由宣言》通諭，8。

10. 參閱《主及賦予生命之神》通諭，59。

11. 參閱對使命團的談話（1978年1月14日）。

12. 參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聯合國演說詞（1979年10月2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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